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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電視事業(頻道名稱：   )     -  年度節目報告書 

項目 時數%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1.節目播映  

新播節目 時數       

%       

首播節目 時數       

%       

重播節目 時數       

%       

年度播映總時數       

2.節目製作 

自製節目 時數       

%       

外購節目 時數       

%       

3.節目播出語言 

國語發音 時數       

%       

台語發音 時數       

%       

客語發音 時數       

%       

原住民語

發音 

時數       

%       

英語發音 時數       

%       

其他外國

語言發音 

時數       

%       

4.節目來源 

本國 時數       

%       

港澳 時數       

%       

中國大陸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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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法規來源】電視事業申請換發執照辦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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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時數       

%       

韓國 時數       

%       

美國 時數       

%       

其他國家

或地區 

時數       

%       

5.節目類型 

新聞 時數       

%       

兒童 時數       

%       

戲劇 時數       

%       

娛樂 時數       

%       

生活資訊 時數       

%       

財經股市 時數       

%       

體育 時數       

%       

教育文化 時數       

%       

其他 時數       

%       

6.節目製作經費 

自製節目 經費       

%       

外購節目 經費       

%       

年度製作與採購總

經費 

      

7.節目製作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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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畫質 時數       

%       

標準畫質 時數       

%       

註： 
1. 電視事業整體與各頻道請分開填寫。例如電視事業擁有 1HD+3SD 頻道，則應

填寫含事業整體部分共 5份。 

2. 請提供最近 3年完整 1-12 月之資料，並預估未來 3年之數據。例如電視事業

應於 104 年 12 月前向本會申請換發執照，則應提供最近 3年為：101 年、102

年、103 年之資料，及預估未來 3年：104 年、105 年及 106 年之數據資料。 

3. 本表相關節目比例計算方式：以該年指涉之節目時數除以該年總播出時數，

再換算為百分比；本表相關經費比例計算方式以此原則類推。 

4. 播映態樣定義： 

(1) 新播節目：係指該節目在本國所有電視頻道係第 1次播出。 

(2) 首播節目：係指該節目在該頻道為第 1次播出。 

(3) 重播節目：係指該節目第 2次及以上之播出均屬重播。 

(4) 計算方式以該年新播(首播、重播)節目時數除以該年總播出時數，再換算
為百分比。 

5. 製作種類定義： 

(1) 自製：係指自行參與製作(含內製、合製、委製)，並擁有全部或一部分版
權之節目。 

(2) 外購：係指向外採購之非自製節目，並擁有該節目 1次以上之播映權。 

(3) 捐贈：如係屬外部單位之捐贈節目，請自行增列填報欄位。 

6. 節目播出語言： 

(1) 語言係指該頻道節目第一聲道發音所使用之主要語言。 
(2) 以各種語言當年時數除以該年總播出時數，再換算為百分比。 

7. 節目來源：依據「進口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原產地認定基
準」認定，以各產地該年時數除以該年總播出時數，再換算為百分比。 

8. 節目製作格式： 

(1)高畫質：係指以高畫質設備(1920x1080)製作與播出之 True HD 節目。 

(2)標準畫質：係指以標準畫質設備製作之節目，若該節目升轉為高畫質播出 

   則仍屬此類別。 


